强化价格行为监管  维护药品市场秩序

——在全市药品价格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发言

重庆市物价局局长  赵宝权

2015年6月8日

同志们：

为深入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下发了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逐步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药品价格的直接干预，坚持放管结合，综合运用医保、招标采购、价格行为监管等措施，有效规范药品市场价格行为，促进药品市场价格保持合理水平。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药品价格改革，家玲、刘伟副市长多次研究我市贯彻措施。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听取研究贯彻落实国家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相关工作，奇帆市长强调，药品价格改革是价格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要求取消药品政府定价后，要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严格执行“三个不能”的综合措施，即采购价不能超过企业在药交所的挂牌价，售出价不能超过原政府定价，医保支付标准不能超过原政府定价，保障药品价格平稳过渡。

市物价局按照国家药品价格改革意见和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会同有关部门转发了国家七部门《关于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下发了《关于做好药品价格改革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监管的通知》，并制定了开展药品价格专项检查的实施方案，召开了全市价格主管部门参加的工作会和医疗机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血站、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等单位参加的提醒告诫会。

    药品价格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药品价格改革必须坚持放管结合，在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医药费用和价格行为综合监管，促进建立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引导药品价格合理形成。各区县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深刻认识到，在改革后绝大多数药品价格水平由经营者自主制定的同时，加强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监管，是维护药品市场价格秩序和保障药品价格改革顺利实施的重要措施，也是价格主管部门推进职能转变、工作重心加快转向事中事后监管的必然要求，务必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扎实推进。下面我重点就加强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监管谈几点意见：

一、认真组织开展专项检查，集中整治药品市场价格秩序

各区县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市物价局的统一要求，立即组织开展为期半年的药品价格专项检查。检查的对象主要是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血站、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等单位价格行为。检查重点是竞争不充分药品和特殊患者的特殊用药价格。检查内容是是否存在借药品价格改革之机实施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十种违法行为。即：一是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二是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的行为；三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药品的行为；四是虚构原价、虚假标价、先提价再打折、误导性价格标示、隐瞒价格附加条件等价格欺诈行为；五是集中采购入围药品擅自涨价或者变相涨价的行为；六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基层医疗机构和改革试点公立医院不按规定执行药品零差率政策的行为；七是医疗机构及药品经营企业销售药品不按照规定执行药品加价率政策的行为；八是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及医疗机构不按规定执行低价药价格管理政策，突破低价药日均费用标准的行为；九是政府定价药品突破最高零售价格销售的行为；十是不按规定执行明码标价与收费公示制度的行为。各区县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结合实际，制定本地专项检查实施方案。要吸收多年来开展医药价格专项检查的有益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结合药品价格改革后主要由市场竞争形成价格的新情况，综合采取多种方式方法，确保专项检查取得实效。要根据价格举报、价格监测、媒体报道以及市场巡查发现的线索开展针对性的重点检查。市物价局在重点检查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大型医疗机构的基础上，将派出督导组赴部分区县督导专项检查工作，并协助做好国家开展的交叉检查。

二、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严肃处理药品价格违法行为

各区县价格主管部门要严格依法行政，加大对药品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对出现哄抬价格、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的情况，要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对哄抬特殊患者的特殊用药价格、恶意扰乱药品市场价格秩序等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典型案件，要依法从严从重从快处罚，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有效震慑违法经营者。要建立健全信用奖惩机制，把药品价格违法行为列入价格诚信记录，其中涉及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严重违法行为，要根据相关规定列入药品集中采购不良记录，建议有关部门依法取消相关企业产品入围资格，两年内不接受该企业任何产品集中采购申请。

三、加强药品价格监测，促进药品市场价格信息透明

市物价局将会同各区县价格主管部门一起建立健全药品价格监测体系，探索建立跨部门统一的药品价格和市场交易信息平台，加快与医疗卫生、医疗保障、药品监管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完善药品价格和交易数据采集报告制度，掌握药品真实交易情况，形成监测监管合力。重点是做好竞争不充分药品、特殊患者的特殊用药以及市场上供不应求药品价格的监测和信息发布工作。对价格变动频繁、变动幅度较大，或者同品种价格以及不同地区间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的，要及时研究分析，必要时开展成本价格专项调查。

四、健全教育防范和日常监管制度，引导经营者自觉规范药品市场价格行为

市物价局已于5月26日召开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家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提醒告诫会，各区县价格主管部门也要及时召开提醒告诫会。提醒告诫药品生产经营者自主定价要依法合规，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合理制定价格，自觉维护药品价格秩序。各区县价格主管部门要密切关注药品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根据市场价格情况确定约谈的对象和重点。对涉及原材料供应紧张、成本和市场供求变化较大、特殊患者需长期服用的药品的涨价行为，对其生产经营者和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通过重点约谈、专题约谈、事中事后约谈等方式进行告诫提醒，防止该部分药品价格集中大幅度提高。要落实网格化监管制度，加大药品市场价格巡查的力度和频次，巡查要覆盖大部分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血站和社会零售药房。要充分运用宣传、抽查、服务等形式，督促经营者按规定落实药品明码标价和医疗服务公示制度，帮助经营者规范药品价格行为。

五、强化社会监督，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机制

借助12358价格举报管理信息系统，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规范药品价格行为。要完善价格举报工作机制，合理调配执法资源，加强举报工作力量，保持举报系统畅通。要认真受理投诉举报和政策咨询，耐心解释药品价格改革政策，努力化解社会疑虑和药品价格矛盾。要高度重视、快速办结药品价格举报案件，及时退还多收患者价款，切实维护患者正当权益。要加强药品价格投诉举报数据分析，敏锐捕捉热点问题和突出矛盾，迅速采取针对性的监管措施。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深入解读药品价格改革的意义、内容和预期目标，广泛宣传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监管措施，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及时澄清错误解读药品价格改革政策的虚假新闻或误导性报道，快速查处新闻媒体反映的药品价格违法行为，曝光典型的违法案例。要创新宣传方式，在加强电视、广播、报纸等主流媒体宣传的同时，加大在网络平台上的宣传力度，借助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工具，拓宽宣传渠道，提高宣传效果。
